赤峰学院本科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及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课程是支持本科毕业要求达成和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单元，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本科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的重要依据。课程体系是育人活动的总体方案，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培养目标的确定及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课程体系的正确定位与及时应变。为科学评价课程目标，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制定学校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
一、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评价对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对象是各二级学院各本科专业培养计划中开设的所有课程。
    2.评价周期：每学年
3.评价责任人及其承担的工作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人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负责制定（修订）课程教学大纲，课程考核结束后，依据教学大纲和考核结果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与分析，撰写《XXX课程目标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并提交给教研室主任。
4.评价方法
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基于课程考核结果的定量评价法，同时鼓励课程负责人积极探索其他合理的定性评价法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1）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法的数据来源为课程教学大纲中支撑课程目标的各考核环节的考核结果，若课程目标i的达成度由N个考核点支撑，设第j个考核点的总分为Sj，学生平均分为Aj，权值为Wj，那么课程目标i的达成度评价值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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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支撑课程目标i达成度的所有考核点的权值之和为1， 即：[image: image4.png]EL W =1



。
（2）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法主要包括问卷法、座谈交流法、专家评价法等。要求课程负责人通过定性评价法掌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认可度，思考同行专家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与意见，及时总结并持续改进。
    5.评价流程与实施办法
（1）课程负责人依照课程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教学及考核工作。
（2）课程考核结束后，课程负责人负责汇总各教学班的考核数据，根据各考核环节认真确定支撑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考核点及其权重值并充分说明支撑理由，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同时采用定性评价法进行分析与总结。
（3）课程负责人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认真分析和总结课程教学各环节的实际效果，发现课程教学的短板，拟定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方案，撰写《XXX课程目标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并提交给教研室主任审核。要求《报告》能准确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持续改进措施。
（4）二级学院各教研室主任、主管教学副院长、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本专业所有课程的目标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并给出具体的审核意见。
（5）对于审核通过的课程，要求课程负责人在下一轮教学中按照拟定的持续改进措施开展教学活动。对于审核未通过的课程，将由主管教学副院长组织专业骨干教师协助课程负责人完成该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分析并拟定持续改进方案。对于连续两次提交审核未通过的课程负责人，主管教学副院长应提请教学指导委员会更换课程负责人人选。
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各二级学院要定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行评价，及时根据课程目标评价改进报告、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调研反馈意见进行评价。
1.评价办法与程序
各专业要定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行评价，及时根据课程目标评价改进报告、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调研反馈意见进行评价，也可与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同时进行。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主要采用调查问卷、座谈和走访等方法，间接推估课程体系的合理性。评价主要包含教师、企业专家和学生对课程的评价、课程的反馈意见等。
2.评价周期：一般为4年，调查反馈信息采集周期为2年，与培养方案修订政策相一致。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人才需求，国家政策等进行相应调整。
3.评价机构及评价过程
各二级学院可由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工作组履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职能，也可单独成立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作组。由工作组讨论确定评价方法，起草评价问卷，并以多种途径向评价人群，包括教师、学生（含毕业生）、行业企业专家发放评价问卷及回收反馈意见，并汇总与整理反馈意见，总结后上报给二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4.二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的反馈意见进行审核、形成评价报告报送二级学院领导，为课程体系的进一步调整优化提供依据。
5.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课程体系的构成是否满足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是否能够全面支撑毕业要求的观测点。
（2）课程体系中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观测点是否能够对应并可落实。
（3）课程开设的先后关系，课程内容设置是否合理。
（4）各门课程的学分、学时、开设学期设置是否合理。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赤峰学院教务处
                    2020年10月31日
